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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19-015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关于对新日恒力向控股股东转让博雅干细胞 

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新日恒力向控股股东转让博

雅干细胞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08 号）。现将《问询函》内

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前期与控股股东上海中能曾签署协议，拟在法院关于公司所持有的博

雅干细胞股权诉讼事项形成终审裁决等条件成就后，由上海中能对公司所持有的

博雅干细胞 80%股权实施收购。2019 年 4 月 2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为彻底

解决博雅干细胞股权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双方又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对上述实施收购的前提条件予以变更。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

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根据上市公司 2015 年披露的重组报告书，上市公司购买博雅干细胞 8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56,560 万元，其中上市公司已支付 93,960 万元。请补充披露

上海中能收购博雅干细胞 80%股权的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以及上海中能是否具

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二、公告显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请结合公司和博雅干细胞的

财务数据，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测算过程及依据。 

三、请公司补充披露本补充协议生效后，针对上市公司持有的博雅干细胞

80%的股权，拟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及相应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上市公司与许晓椿之间关于前期收购博雅干细胞股权相关事项的诉讼仍

在进行中，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并将所有与博雅干细胞相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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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转让给控股股东的行为，是否会导致诉讼中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请律师发表

意见。 

五、公告显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股权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

均由上海中能享有和承担。公司不再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

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请补充披露公司在

未收到全部转让款项的情况下放弃所有权利，是否存在公司利益无法得到对等保

障的问题。 

请你公司收到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

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根据上交所《问询函》的要求认真准备回复内容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三日 


